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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3]第 810A0001 号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光电公司”) 截

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保证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国星光电公司

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国星光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

施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Postal Address：4th Floor of Tower 2,No.16 XisihuanzhongRoad,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39 

电话（Tel）：+86(10)88219191 

传真（Fax）：+86(10)882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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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国星光电公司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已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 500 号)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国星

光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特别声明 

本鉴证报告仅供国星光电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佛山市国星光电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

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上报。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方权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龙维 

 2013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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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0 号）以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规定，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现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10】75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5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28.00 元，共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4,000 万元，扣除承销、上市推荐及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

5,454.65 万元后（原上市推荐及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 5,744.99 万元，根据证监会

公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0 年第一期）的有关规定，公

司已在发行溢价中扣减的上市发行路演、推介等费用合计 290.34 万元需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将该笔资金从银行辅助账户划入募集资金专户），募集的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545.35 万元（其中 50,433.06 万元已确定投资项目、其余 98,112.29

万元为超额募集资金）。 资金专户的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149,230.00 万元，包含应付

未付的募集资金其他发行费用 684.65 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0 年 7 月 8 日到位，已经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 2010 年【羊验】字第 19880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深圳发

展银行(后改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专户银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朝安（后改为佛陈）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并于 2010年 8月 6日会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与四家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

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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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各专户期初资金分布如下： 

序
号 

资金专户开户行 专户账号 
期初余额 
（万元） 

 
募投项目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支行 

757900131010110 19,189.07 
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

技术改造项目 

2 
深圳发展银行（后改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营业部 

11009775295405 17,481.11 
功率型LED及LED光源模

块技术改造项目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朝安(后改为佛陈)支行 

446268375018010
017496 

7,466.83 LED背光源技术改造项目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
12 

105,092.99 
半导体照明灯具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及超募资金的存

储使用 

合计 149,230.00  

为了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2010年8月10日召开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拟使用超募资金10,6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总

额不超过1,800万元的超募资金用于购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二路北侧、华宝南路西侧

的 16,805.2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经公司2010年9月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议通过，拟使用超募资金13,203.12万元实施新厂房及动力建设项目、使用超募资

金22,479.86万元实施新型TOP LED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经公司2010年12月20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经2011年1月6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拟使用

40,000万元超募资金联合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自

然人邓锦明共同投资设立“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总出资为60,000万元）。

根据公司2011年8月1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用于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议案》及《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品牌与渠道建设的议案》

的内容，股份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1,000万元实施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

9,029.31万元用于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至此，公司所有的超募资金都落实了投资项目。 

 

二、公司债券发行及募集资金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084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5 亿元公

司债券。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最终确定为年息 6.8%，发行公司债券所获资金扣除券商费用

后余额 49,250.00 万元于 2012 年 5 月 8 日存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债券资金专户（帐号：757900131010766）。上述资金已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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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8 日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国浩验字[2012]810A49 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和招商银行签订了《偿债资金专项账

户监管协议》，对资金的归集和使用作了明确的规定。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偿债资

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的相关条款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含公司债券）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3年8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及

财务费用净

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国星光电 
招行佛山

南海支行 
757900131010110 19,189.07 -134.18 18,876.78 446.47 

国星光电 
平安银行

佛山分行 
11009775295405 17,481.11 -294.36 11,032.92 6,742.55 

国星光电 
交通银行

佛陈支行 
446268375018010017496 7,466.83 -194.12 4,356.03 3,304.92 

国星光电 
浦发行佛

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12 6,296.05 -1,478.99 2,943.32 4,831.72 

国星光电 
浦发行佛

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12 10,600.00 0 10,600.00 0.00 

国星光电 
交通银行

佛陈支行 
446268375018010023224 13,203.12 

                           

-317.74  

 

3,807.84 9,713.02 

国星光电 
浦发行佛

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12 1,800.00 0 1,780.10 19.90 

国星光电 
平安银行

佛山分行 
11009775295407 22,479.86 -490.35 21,018.38 1,951.83 

国星光电 
浦发行佛

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53 9,029.31 -166.93 4,841.71 4,354.53 

国星光电 
浦发行佛

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61 1,000.00 -7.09 261.48 745.61 

国星半导

体 

浦发行佛

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37 40,000.00 -974.19 40,000.00 801.81 

小计 148,545.35 -4,057.95 119,518.56 32,912.36 

国星光电 
招行佛山 

分行 
757900131010766 49,250.00 -338.95 23,435.11 26,153.84 

小计 49,250.00 -338.95 23,435.11 26,153.84 

合计 197,795.35 -4,396.90 142,953.67 59,0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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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账户期初资金中的超募资金部分包括

归还银行借款10,600万元、土地款1,800万元、新厂房及动力建设项目13,203.12

万元、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22,479.86 万元、设立国星半导体

有限公司项目 40,000 万元(2011 年 1 月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品牌与渠道

建设项目 9029.31 万元，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000 万元；其中“新厂房及动力建

设项目”余款 13,078.9 万元、“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余款

20,108.76 万元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分别转入交行佛陈支行和平安银行佛山营业

部新设专户。“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余款 9,002.89 万元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000 万元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转入在上海浦发银行佛山分行另设的专户内。 

 注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表中的“已使用金额”不含利息收入。 

注 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12 专户，是半导体

照明灯具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及超募资金的存储使用专户，后由于新厂房及动力建

设项目、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等具体投

资项目已经明确，为了方便项目管理，每个项目需要一个专户，因此，每个项目

所需资金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12510158000000012 专户

中再转入各项目设立的专户。 

 

 

本公司 2013 年截至 8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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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795.3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34.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2,953.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止期末投入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

技术改造项目 
否 19,189.07 19,189.07 1,153.17 18,876.78 98.37% 2011 年 12 月 

3,334.41 
是 否 

功率型LED及LED光源模

块技术改造项目 
否 17,481.11 17,481.11 273.59 11,032.92 63.11% 2013 年 12 月 

380.41 
是 否 

LED 背光源技术改造项目 否 7,466.83 7,466.83 578.21 4,356.03 58.34% 2013 年 12 月 
256.19 

是 否 

半导体照明灯具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否 6,296.05 6,296.05 236.24 2,943.32 46.75% 2013 年 12 月 

829.82 
是 否 

超募资金归还贷款 否 10,600.00 10,600.00 - 10,600.00 100.00% - 
 

- - 

新厂房及动力建设项目 否 13,203.12 13,203.12 1,927.21 3,807.84 28.84% 2013 年 12 月 
 

是 否 

土地款 否 1,800.00 1,800.00 - 1,780.10 98.89% 2010 年 12 月 
 

是 否 

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

及产业化项目 
否 22,479.86 22,479.86 12,596.07 21,018.38 93.50% 2013 年 12 月 

378.48 
是 否 

超募资金投资“国星半导

体” 
否 40,000.00 40,000.00 1,163.53 40,000.00 100.00% 2013 年 12 月  

 
是  

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 否 9,029.31 9,029.31 1,525.48 4,841.71 53.62% 2013 年 8 月 
 

是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否 1,000.00 1,000.00 162.24 261.48 26.15% 2013 年 8 月 
 

是  

合计  148,545.35 148,545.35 19,615.74 119,518.56 80.46%  5,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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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用途 期初收入净额 累计使用 累计利息收入 累计财务费用 

公司债发行募集资金

（50000 万） 
补充流动资金 49,250.00 23,435.1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说明

（分具体项目） 

由于本公司 2008 年 5 月取得的位于季华二路北侧、佛开高速东侧的募投项目用地，与 2010 年 8 月取得的位于季华二路北侧、

华宝南路西侧的用地相连，为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两地重新统一规划建设，从而导致厂房建设延期。截至 2012 年年底，新厂

房基建已基本竣工，目前进入厂房内部装修、机电动力设备选型招标阶段，考虑到新进机器设备安装及调试时间，部分项目

达产时间将会顺延到 2013 年 12 月。新厂房及动力建设项目相关款项预计在工程完工后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本次超额募集资金金额为 98,112.29 万元。根据本公司 2010 年 8 月 1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超

额募集资金 10,6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总额不超过 1,800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二路北侧、

华宝南路西侧的 16,805.23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截止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已归还全部银行贷款 10,600 万元，取

得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二路北侧、华宝南路西侧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证，支付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1,780.10 万元。 

根据本公司 2010 年 9 月 7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3,203.12 万元实施新厂房及动力建设

项目；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22,479.86 万元实施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截止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新厂房及

动力建设项目已投入 3,807.84 万元，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已投入 21,018.38 万元。 

根据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1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联合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自然人邓锦明三方共同投资设

立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10 日，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取得由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060000002412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止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超募资金对外投资项目已经投入

40,000.00 万元。 

根据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1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1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使

用超额募集资金1,000万元用于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使用超额募集资金9,029.31万元用于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截止至2013

年 8 月 31 日，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已投入 261.48 万元，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已投入 4,841.71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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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7,635.5925 万元置换上述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技术改造项目”预投入 6,988.5503 万元、“LED 背光源技术改造项目”预投入

647.0422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剩余募集资金根据计划投资进度使用,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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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截至到 2013 年 8 月底的募集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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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48,545.3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19,518.5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2010 年： 27,734.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2011 年： 34,430.45   

            2012 年： 37,738.29   

      2013 年 1-8 月 19,615.7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

技术改造项目 

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

技术改造项目 
19,189.07 19,189.07 18,876.78 19,189.07 19,189.07 18,876.78 312.29（注 1） 2011-12 

2 
功率型 LED 及 LED 光源模

块技术改造项目 

功率型 LED 及 LED 光源模

块技术改造项目 
17,481.11 17,481.11 11,032.92 17,481.11 17,481.11 11,032.92 6,448.19 2013-12 

3 
LED 背光源 

技术改造项目 

LED 背光源 

技术改造项目 
7,466.83 7,466.83 4,356.03 7,466.83 7,466.83 4,356.03 3,110.80 2013-12 

4 
半导体照明灯具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半导体照明灯具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6,296.05 6,296.05 2,943.32 6,296.05 6,296.05 2,943.32 3,352.73 2013-12 

5 超募资金归还贷款 超募资金归还贷款 10,600.00 10,600.00 10,600.00 10,600.00 10,600.00 10,600.00 0.00 - 

6 新厂房及动力 新厂房及动力 13,203.12 13,203.12 3,807.84 13,203.12 13,203.12 3,807.84 9,395.28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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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 

7 土地款 土地款 1,800.00 1,800.00 1,780.10 1,800.00 1,800.00 1,780.10 19.90（注 2） 2010-12 

8 
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

产业化项目 

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

产业化项目 
22,479.86 22,479.86 21,018.38 22,479.86 22,479.86 21,018.38 1,461.48 2013-12 

9 
超募资金投资 

“国星半导体” 

超募资金投资 

“国星半导体”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0.00 2013-12 

10 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 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 9,029.31 9,029.31 4,841.71 9,029.31 9,029.31 4,841.71 4,187.60（注 3） 2013-8 

11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000.00 1,000.00 261.48 1,000.00 1,000.00 261.48 738.52（注 4） 2013-8 

   148,545.35 148,545.35 119,518.56 148,545.35 148,545.35 119,518.56 29,026.79  

注 1：由于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技术改造项目中所含新建厂房竣工日期有所延后，为不影响项目效益的实现，本项目生产设备暂时安置在公司原有

厂房内，并已于 2011 年 12 月达产。公司对本项目生产设备达产后仍陆续投入部分新建厂房及基建资金，待新建厂房竣工后再予搬迁。 

注 2：公司购买该地块最终实际购买价格略低于当初预计。 

注 3：公司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至本报告截止日已初步建成一批渠道销售网络，并开始对公司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及销售渠道的开拓发挥积极作用，实际

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在现有初步渠道网络的基础上待后续进一步投入以完善和扩展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 

注 4：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基础功能已开发完毕，能够满足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基本需要，目前实际投资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 ERP 系

统建设的结余资金及待后续投入的高级模块、系统的投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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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注 1 

单位： 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1 

新型表面贴装发

光二极管技术改

造项目 

73.30%（注 2） 6,937.00（注 3） 4,688.63 3,765.31 8,120.82 19,909.17 是（注 4） 

注 1：本表格比较对象为本鉴证报告截止日前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可直接产生效益的生产型项目。 

注 2：由于本项目为技术改造项目，其产能利用率难以与原有 SMD LED 产能利用率分别测算，因此此处测算的累计产能利用率为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后至截止日累计的 SMD LED 总体产能利用率。 

注 3：根据公司发行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本项目计算期年均税后利润为 6,937 万元。 

注 4：本项目于 2011 年 12 月达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2010 年及 2011 年为达产前的建设期及量产期，实现效益较少，2012 年达产后，即

实现效益 8,120.82 万元，超过了承诺的计算期年均效益水平。 

 




